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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水水质 的
“
基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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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“

标准
”

李少犹 刘建明 周秋麟
�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�

控制污染物向海洋排放是当前世界上防

治海洋污染的主流方向
,

但这种控制能否严

密而合理
,

首先取决于制定并颁布海水水质

标准
�

目前由于人们对海洋环境科学知识的

局限和各国社会及自然条件的不同
,

制定海

水水质标准的原则
、

方法和依据并不一致
�

这

就导致标准值也有差别
�

然而
,

海洋本身却

是一个相互连通的整体
,

海洋污染往往具有

区际
、

国际的特点
,

因而很有必要对有关的基

本概念和立法程序进行探讨
,

以便为确立适

合我国国情和国际合作需要的海洋环境标准

体系提供基础
�

我们认为
,

比较科学而合理

的程序应包括两个阶段
�
其一

,

在现有的实

验研究和现场调查的科学资料基础上
,

先行

评定海水水质基准�以下简称
“

基准
”

� �其二
,

以
“

基准
”

为基础
,

结合考虑特定保护海域的

区域性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问题
,

再行制定

海水水质标准 �以下简称
“

标准,’�
�

定义
�

一般说来
,

国外有关概念如果只有一

种统称
,

其意指
“

污染物排放到指定水域的水

污染容许的限度
”

�

国内有人主张将
“

基准”

广义地下定义为� 曝露于某一特定环境中的

对象
,

受污染物干扰所引起的 危 害作 用 和

�或�讨厌程度
,

即污染物和受害对象之间的

量的关系 �而将
“

标准
”

下定义为 � 由政府�管

理部门�所制定的强制性的
、

硬性的规定
,

它

是环境保护政策的决策结果
,

环境保护法的

执行依据
�

并认为
,

一般标准的制定是从基

准出发的
,

具有严格的科学性
,

但和基准不

同
,

基准没有实现的时间和应用的空间的具

体规定
,

而标准则要规定在一定时间和一定

地理区域内污染物不得超过的范围
�

总之
,

“

基准
”

和
“

标准
”

是两个既相关而又一定不能

混淆的概念
�

有了这样两种概念
,

就可以清

楚地表达海洋环境保护中人类利益的自然和

社会两种需要的差距和协调 �图 ��
,

尽管世

一
、 “
基准

”

与
“

标准
, ,

的异同及相关

�一� 概念

目前
,

世界各国有关的概念提法差异较

大
�

苏联只提一种
“

最高容许浓度 ,’� 日本所

谓的基准其实质是标准 � 欧洲经济共同体提

出两种 � 指标值 ��
� �� ���� � � 和命令值 ��

� � �

�� �� �� �� 美国国家级提出基准
,

州级以下颁布

标准 � 联合国海洋污染科学问题联合专家组

�〔� � �� � ��对海水水质提出
“

基准
”

��
� ��� ��� �

和
“

标准
”

���
��� �� � � 两种概念

,

并赋予严格

厂一 — 一一一 一一
�

环境控制规划�标准
,

监测
、

治理�

图 �
“

基准
”

与
“

标准
”

的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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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各国有关概念的提法不一致
,

但均优先考

虑保护人体健康和生物资源的安全
,

一般也

优先制定并颁布沿岸水的水质标准
�

�二� 科学依据
“

基准
”

是根据海水 的 用 途 来 评 定 的
�

“

基准
”

的科学依据属于 自然科学范畴
,

其数

据基础来自于海洋污染的实验研究和现场调

查
�

核心的问题是各种水质要素 �包括污 染

物�对于靶系统�人体
、

生态系及生物资源等�

影响的剂量 �效应定量因果关系
�

就保护人

体健康的
“

基准
”

而言
,

它的数据基础大致包

括四个方面 � 环境毒理学
、

临床实验诊断学
、

流行病学和美学
�

就保护生物资源的
“

基准
”

而言
,

它的数据基础主要包括污染物对各种

水生生物及饵料生物的生活史各个阶段影响

的剂量 �效应资料
�

历史上许多这类
“

基准”

普遍采用急性中毒 �存活率和致死率� 资料
,

近年来强调采用各种长期慢性影响资料
,

现

在也正致力于研究致癌
、

致畸
、

致突变以及生

理习性改变等问题
�

总而言之
, “

基准
”

的科

学依据的数据基础
,

目前正向宏观的生态系

统效应和微观的分子生物学效应两个方向扩

展
,

但某些指标生物 �如贻贝等� 的有关数据

仍应受到高度重视
�

“

标准
”

作为水法规的组成部分
,

一般是

以
“

基准
”

为基础
,

经过一定的技术程序处理
,

并结合考虑被指定保护海域的区域性自然条

件和社会经济代价 � 效益问 题 综 合 评定 的
�

因此
,

它灼科学依据包括了自然科学和社会

科学两个范畴
�

就
“

基准
”

实施海域的区域性

自然条件而言
,

其实质是确定该海域 的
“

基

线
”

�指现有污染水平�和区域性环境容量�指

定时
、

空的纳污能力�
�

特别是未污染海域的

基线
,

对于确定
“

标准
”

的起始点极有参考价

值
,

而该海域的环境容量决定了
“

标准
”

立法

过程中作出宽严估价的科学基础
�

目前
,

在

一个指定的海域的环境容量计量问题尚未解

决
,

代价 �效益问题除了违章罚款外也未能搞

出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和统计方法
�

尽管如

科 学
�

��
。

此
,

在未能定量估计这些因素之前
,

起码也应

有定性的要求
,

并应该考虑以奖惩手段作为

经济杠杆
�

�三� 评定方法

目前评定
“

基准
” ,

主要还是依靠
“

紧要途

径法
”

这一手段
,

确定剂量 �效应的定量因果

关系
�

但是
,

究竟选择哪一种解释方法却取

决于被保护的 目的和用途
�

例如
,

在解释与

人体健康有关的
“

基准
”

时
,

可以根据某一种

日常大量食用的鱼产品中污染物浓度进行解

释
,

但也可以根据同一污染物在这种鱼类生

活的水中�或其他有关介质中�的浓度进行解

释
,

但是却要给出与这两者相关的必要数据
�

有关数据的处理
,

可以采用归纳法
,

亦可采用

演绎法
�

实际上
,

考虑到各种污染物在海洋

环境中是普遍存在的
,

它们对靶系统所产生

的效应是协同
、

相乘
、

拮抗综合作用结果
�

而

靶系统本身及产生的效应也具复杂多变的特

点
,

特别是海洋生态系统更加如此
�

将来评

定
“

基准
” ,

如果要综合分析污染物对靶系统

影响的剂量 �效应定量因果关系
,

从理论上说

将成为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
�

应将前者作为

输组输入变量
,

将后者作为数组因变量
,

评定
“

基准
”

必须发展一套数学模式 �一般应为多

元分析非线性模式� 来分析上述两组变量 的

相关
�

当前
, “

质量平衡法
”

的发展和完善
,

为

建立这种模式提供了可能性
�

“

标准
”

的评定实质上是一个立法过程
,

它需要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共同作出努

力
�

目前
,

由于海洋环境科学的发展尚处于

早期阶段
,

能够提供作为
“

基准” 的科学依据

仅具相对的科学性和合理性
,

特别是主要依

据实验研究资料评定
“

基准
”

时�往往如此 �
,

自然科学家因为立法的科学依据不足而无法

解释社会科学家的种种质询
�

同时
,

由于制

定
“

标准”
所需的代价 �效益 �危险� 因果关系

的经济理论和统计数据的缺乏
,

这也从根本

上削弱了社会科学家的立场
�

因此
,

从
“

基

准
”

出发经过考虑被保护海域的区域性 自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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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特点
,

权衡过代价�效益�或代价 �危险�

问题后
,

过渡成为
“

标准
”

立法
,

两者差异往往

很大
�

所以说能够通过这一程序产生出来的
“

标准
”

立法
,

必然是人类健康和福利中自然

和社会因素平衡的结果
,

其实质是人类社会

需要与大自然法则的妥协
�

�四 � 发布权限及
“

标准
”

的应用

由于评定
“

基准
”

的核心问题是剂量 �效

应定量因果关系
,

纯属自然科学范畴
,

因此发

布
“

基准
”

基本上是 自然科学家的责任
�

它有

时可由某一权威科学机构或管理当局 发 布
,

有时甚至可由某一科学团体或个人提出
�

这

样
, “

基准
”

的权威性就与发布者本身的权威

性有关
�

但它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
,

仅有

在学术上作出判断的价值
�

“

标准
”

只能由国家的立法机关或法律赋

予的具有颁布行政法规的主管部门来 颁 布
�

“

标准
”

一经颁布就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约束

力
�

“

基准
”

的审定应包括下列内容
�
各个水

质要素的一个主要基准或若干个基准的扼要

说明
、

陈叙性介绍
、

原理阐述�主要说明其合

理性
,

论证基础是剂量 �效应定量因果关系�

和所引用的文献
�

各个水质要素可以有一个

以上的基准
,

用以保证海水的用途或条件也

在一种以上
,

并可规定一个 适 当的安 全 系

数
,

用以保护不同季节或不同区系的生 物 种

群
�

“

标准
” 的审定除应包括相应的主要

“

基

准
”

内容外
,

还应着重说明修正基准的理由
,

其中包括区域性的特殊要求
、

水质污染的基

线描述
、

环境容量的评价以及代价 �效益�危

险�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等
,

并列出阐述上述

理由所引用的参考文献
� “

标准
”

保护的海域

水质往往具备多种用途
,

这样该海域 的
“

标

准
”基础必须是最重要用途的

“

基准
” ,

至于其

他用途则应按对水质的要求逐级列人
� “

基

准
”和“标准

”

应用时
,

其准确程度都必须与它

们所应用的海域自然特征和空间范围联系起

来
�

“

标准
”

只能在特定海域的空间范围内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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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法律效力
�

二
、 “

基准
, ,

过渡为“标准
”

的

有关原则间题

从海洋水质规划与管理来说
, “

基准
”

过

渡为
“

标准
”的立法过程

,

实质上是从科学 目

标转变为行政目标
, “标准

” 一旦为法律所确

定即产生法律效力
�

�一 � 时间因素的考虑

从理论上说
,

污染物对靶系统的毒性效

应应看成是生物 �或生物群 体�效 应
、

毒 物

的剂量和作用时间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

�图 � �
�

表达这种相互作用的图形应该是三

效应

浓度

图 � 毒性效应和毒物浓度及作用时间的关系

维空间的曲面
�

在生物学效应固定 的 情况

下
,

毒物剂量 �表达为
“

基准”
值 �与作用时间

的相关
,

在此曲面上应形成一函数曲线
�

曝

污时间的长短和断续
,

对于污染物的容许浓

度有很大影响
�

这在理论上说明
, “

基准
” 过

渡为
“

标准
”

应该考虑作用时间
�

实际上
,

在

一个具体海域中
,

污染物的排放并非是持续

不断和速率均匀的过程
,

海域的用途也往往

具有时间性 �渔汛
、

养殖季节
、

海水浴期
、

旅游

旺季等�
,

考虑到一般
“

基准
”

的评定均将作用

时间作为一个持续因素处理
,

这并不符合实

际情况
�

可是
,

目前从“基准”过渡为 “标准
”

时
,

现有研究尚无法定量地反映时 间 因素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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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种间接的替代办法
,

在某些国家的
“

标

准
”

中
,

规定了
“

标准
”
应用的季节

、

采取水样

的时间
、

样品超标百分率等
�

�二� 空间范围的指定

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
,

海洋特别是沿

岸水域
,

海水利用和排污倾废纵横交错
,

各方

面的不同要求和利害关系存在尖锐复杂的矛

盾
�

这就要求在空间上按照功能分区的原则

对海域进行合理的规划
�

即使单纯从控制排

放角度出发
,

人类生活圈中产生的污染物进

人海洋后也有一个稀释扩散过渡空间
,

为了

把排放控制在使受纳水域的污染不超过危及

某种用途的程度
,

也需要规定出保护范围的

大小
�

因此
,

对某个具体的海域来说
,

必须按

照它的主要功能 �用途 �选择相应的
“基准

” ,

在指定的空间范围内过渡为具有法律效力的
“标准

” ,

并设置相应的监测网点
�

这种指定

权限本身也具法定性质
,

它属于环境保护主

管部门的职权
�

至于空间范围指定的方式
,

世界各国并不相同
,

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类

型 �
其一

,

由中央主管当局发布国家
“

标准
” ,

而由地方主管当局根据国家
“标准

”的功能分

区的原则划定海域范围
,

确定地区
“标准 ,’� 其

二
,

由中央主管部门发布国家
“基准

” ,

而由地

方主管部门按功能分区的原则规划海域的范

围
,

根据水质的主要用途
,

按国家
“基准

”确定

地区
“标准

” �

究竟采用哪种类型比较合适
,

应根据各国国情作出安排
�

�三� 宽严原则的掌握

对于一个业已划定空间范围的被保护海

域来说
,

根据“基准
”确定“标准

”
孰宽孰严

,

必

须考虑海域的自然特征
,

其实质取决于该范

围内海域的基线和环境容量
�

如果仅考虑自

然净化能力
,

这里所谓的环境容量就是指当

实施
“

标准
”

的某个海域的水质能够 维 持 在

“基准
”
水平时

,

该海域所能容许的最大污染

物负荷量
�

它主要包括污染物向被保护海域

外迁移和有机物矿化后为生物所利用两方面

的能力
�

当然
,

这是一个与时间和空间都有

科 学
。

��
�

密切相关的水域自净作用问题
�

基线调查所

获得的现有污染水平资料
,

就成为计量该海

域环境容量的起点
�

在一个环境容量大的具

体海域范围内
, “基准

”
完全可以从严过渡为

“标准
” ,

这样不仅无须付出多大的社会经济

代价
,

就可以获得高质量水质所带来的更大

经济效益
�

至于在一些局部污染已很严重
,

环境容量很小甚或消失的封闭性
、

半封闭性

海域
,

为了防止污染蔓延导致水质进一步恶

化
,

也应制定水质控制规划�包括
“
标准 ,’�

,

但

只能分阶段实现 目标
�

在要求
“
基准

”

放宽过

渡为
“
标准

”时
,

该海域的基线和环境容量就

成为作出估价的科学基础
�

应强调 指 出的

是
,

这种放宽应以不直接危害人体健康为限

度
�

由于海洋与大气不同
,

人类的生活圈相

对于海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 独 立 的封 闭体

系
,

采取妥善的措施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
�

�四� 分类分级问题

因为
“
基准

”
是根据海水的用途 来评定

的
,

所以
“
基准

” 必须以分类的形式表达
�

目

前
,

海洋水质的
“
基准

”
主要分为三大类别

�

卫生
、

水生生物保护及一般景观
�

但是
, “
标

准
”

指定保护海域的水质往往具多种用途
,

不

同用途对水质要求的高低不同
, “
标准

”
为了

使该海域的多种用途都获得保护
,

必须要求

以分级形式表达
�

因此
,

从
“
基准

”
过渡为

“

标

准
”
就要求分类分级予以归纳表达

�

�五� 社会经济学观点

作为一个总的原则
,

从
“基准 ”过渡为

“

标

准
”

必须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保护水质 而 产 生

最大效益
�

这样就要考虑与人类的健康和福

利有关的各方面利益都要获得保护
�

因此必

须仔细调查研究被保护海域的受到不同程度

污染危害的人 口和地区特点
,

定量地权衡各

有关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和所获得的效益的比

例关系
�

其中核心问题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和

经济发展水平将有不同价值观点 和 价 值 标

准
,

而出于政治动机的考虑往往成为决定因

素
�

为此
,

在从
“基准

”过渡为“
标准

”时
,

起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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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定性地估计政治经济观点在这一过程中

正或负的相关
�

总而言之
,

对于历史上国内外有关的
“标

准
”

及其产生过程进行分析和比较
,

可以认为

采取上述从
“基准

” 过渡为
“

标准
”

的立法程

序
,

能够较好地平衡和协调环境保护中下列

几个关系
� �

�

人类利益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

素
,

�
�

环境管理体制的中央和地方 的关 系
,

�
�

海洋环境保护中规划利用海水和合理控制

排放
, �

�

海洋水质规划管理中水质评价和水

质控制
, �

�

海洋环境问题的矛盾普遍性和特

殊性
�

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
,

如何切实做

到既发展工业又保护环境
,

尤其具有现实意

义
�

一一〕
�、

帐 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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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源评价方法 之探讨

程 子 峰
(中国环境监测总站)

近年来
,

我国一些城市
、

地区和流域开展

了污染源调查并对污染源进行了评价 工作
.

目前国内采用的评价方法主要有二种
:

1
.
等标污染负荷法

,

其计算公式如下
:

一 C
‘

~
. 。 _ ‘

七 i ~ 一
夕1

. I U “

C 如
- (

l
)

式中
,

E
i

—
污染物 i的等标负荷指数 ;

认

—
含污染物 i 的介质量 ;

Ct

—
污染物 该的实测浓度 ;

c ‘

一
污染物 i 的评价标准

.

由等标污染负荷的百分率确定主要污染物和

主要污染源
.

2
.
排毒系数法

,

其计算公式如下:

(2)

式中
,

凡

—
污染物 i 的排毒系数 ;

毯
—

污染物的排放量;

风

—
能够导致一个人出现毒作用反应

的污染物 i 的最小摄人量
.

排毒系数法与等标污染负荷法之差别仅在于

所采取的评价标准不同
.
用排毒系数法评价

污染源采用污染物毒作用闭剂量作为评价标

准
,

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污染物作用于人体

产生的影响
,

这是用排毒系数法反映污染源

排放水平的可取之处
.

等标污染负荷法和排毒系数法的共同特

点是引人了评价标准
,

将污染源排放的污染

物变成量纲统一的量
,

使各种污染物可以进

行比较
.
这两种污染源评价方法计算简单

、

通用性较强
.
我国一些城市

、

区域的环境质
毯一di一一

F


